切結書(實習生)
       （實習單位名稱）      保證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司(以下簡稱投審司)核准函之規定執行下列事項：
一、保證外國學生   （英文名字）   （護照號碼：         ）依上開投審司核准函及衛生福利部相關防疫之規定，執行原經核定（或報備）之至本公司（單位）之實習計畫，並保證該等外國學生實習計畫結束後即行送返其本國。
二、保證前開外國學生在實習期間未從事實習計畫以外之任何工作。違者即時遣返，其被遣返產生之機票費，等待遣返期間之膳宿費與其他有關費用（含罰鍰），由本公司（單位）自行負擔。
三、保證履行衛生福利部相關防疫規定（或措施）及負擔防疫費用，如未確實執行者，得由投審會廢止許可處分，並由實習單位負擔政府支出之相關防疫費用及相關罰鍰。
如屆時本公司（單位）未履行上揭約定事項，願逕受強制執行。
       此致
經濟部投資審議司
立同意書人
　　公司（單位）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(印鑑)
　　代表人（負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(印鑑)
　　地址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○○公司(單位)申請○○籍學生○人
來臺實習效益評估
1、 實習公司/單位(名稱)之經營現況（主要經營項目或業務、實收資本額/投資規模、最近一年之營收/營運表現、聘僱員工數等）。
2、 外籍學生來臺實習之必要性與合理性(含評估分析與佐證文件)。
3、 本案外籍學生來臺實習之預期效益(含質化與量化分析)
4、 其他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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